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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、設計名稱冠有醫療功效用語

之說明 

臺韓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作業 

電子申請不同文件請勿合併為單一檔案 

專利說明書請編頁碼、段落 

專利業務小提醒 



專利權人 第三人 

新型名
稱冠有
醫療功
效用語 

誤信為
智慧局
認可醫
療功效 

新型名稱冠有醫療功效用語之背景說明 

商品宣稱醫療功效應向衛生主管機關依藥事法規定，申請查驗登記，取得藥品或醫
療器材許可證，並應依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的廣告內容宣傳醫療效能 

商品宣稱
醫療功效 

衛生主管
機關 

藥品或醫療器
材許可證 

核准的廣告
內容宣傳醫

療效能 

查驗登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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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專利名稱冠有醫
療功效用語 

發函通知申請人刪除
醫療功效用語 

仍未刪除者，
予以核駁 

新型名稱冠有醫療功效用語之處理方式 

處理
方式 

處理統計 

104.07.16~

105.05.24 

有刪除醫療功效用語 未刪除醫療功效用語 

32件： 

核准31件；核駁1件(修正明顯超出) 
0件 

新型 案例 

就醫療用途與功效
未經實質審查，當
名稱冠有醫療用途
與功效用語，易衍
生誇大不實廣告宣
傳，致消費者誤信 

1. 可治療癌症的過濾水機 

2. 可改善人體神經類疼痛、痛風、糖尿病、高血壓、結
石、清血管及活化細胞的養生水裝置 

3. 一種治療腎盂腎炎的鳥不宿萃取物包埋結構 

4. 用以抑制肝癌細胞增生及轉移的桑黃顆粒包埋結構 

5. 一種用以體外殺菌消炎之蕉科植物與仙人掌萃取液滴
瓶結構 

理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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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名稱冠有醫療功效用語之說明 

設計名稱記載具有
醫療效果之用語 

105.04.01 
公告修正 
設計基準 

第一章  說明書及圖式 
2.1.2設計名稱不符記載原則之事例
(4) (3-1-3頁) 

修正內容如下： 

另設計名稱雖已明確且充分指
定所施予之物品，但卻冠以無
關或贅語之說明文字者，仍應
以專利法施行細則之規定，通
知申請人限期修正 

例如： 

(4)冠以技術或效果之文字者，例
如「具有節能效果的……」、
「具有高功率的……」、「具有
醫療效果的……」 

 



• 雙方申請人更便利 

• 減省電子化成本 

• 加速審查作業 

• 不須繳費 

電子交換優點 

• 日本-勾選「存取碼」，韓國-勾選「電子交換」 

日、韓PDX於申請上的差異 

• 韓國要求智慧局提供101件案 

• 智慧局向韓國要求提供564件 

臺韓交換情形（105年1至5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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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韓專利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作業 



本局為第一局 本局為第二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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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韓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作業(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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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送書件】 

    【基本資料表】基本資料表.pdf 

    【再審查理由書】再審理由.pdf 

    【專利修正申請書】專利修正申請書.pdf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【附送書件】 

    【基本資料表】基本資料表.pdf 
    【修正後之發明摘要】修正後之摘要.pdf 
    【修正後之發明說明書】修正之後說明書.pdf 
    【修正後之發明申請專利範圍】修正後之申 
      請專利範圍.pdf 
    【修正後之發明圖式】修正後之圖式.pdf 
    【專利修正申請書】專利修正申請書.pdf 
    【發明說明書修正劃線頁】發明說明書修正劃 
     線頁.pdf 
    【再審查理由書】再審理由書.pdf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

※再審查理由書、說明書修正劃
線頁及說明書修正本合併為1個
檔案 

※再審查理由書、說明書修正劃
線頁及說明書修正本等區分為不
同檔案 

電子申請不同文件請勿合併為單一檔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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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說明書請編頁碼、段落 

• 有利確認申請人所送申

請文件與本局實收申請

文件之一致性 

說明書編寫
頁碼 

• 有利日後申復、修正、更

正、誤譯訂正及行政救濟

時陳述案情之一致性 (段落編

號作業請詳參發明專利申請須知) 

說明書於各
段落前編寫
段落編號 

優點 



感 謝，並 請 指 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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